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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忌和稀泥失批判性　維護批判思考意見多元

2011年11月25日
對香港電台《千禧年代》和《自由風自由Phone》兩個節目形式的轉變和人事變動，香港人權監察深表關注，憂慮改革未必能夠達到預期效果，令港台節目失去意見多元，損害其廣度、深度和尖銳性，角度變得狹窄，風格變得更四平八穩、不再敢言，甚至退步至和稀泥，令港台的中文聲音廣播走向平庸，損害節目質素，背離公共廣播的要求。人權監察更擔憂日後即使港台欲恢復較為批判的節目風格或起用意見較為尖銳的節目主持人時，尤其在起用批評政府較為突出的人士時，會受制於以政務官為首的管理層而無能為力。因此，我們期望港台推行改革，都要謹慎行事。
人權監察認為，無論改與不改，港台必須努力在政府眾多束縛的困局中做好公共廣播的工作，堅持針砭時弊，批評和監察政府和權貴，保持各層級人員的編輯自主，充分尊重和落實言論自由，促進節目有多元的形式和風格，確保滑稽諷刺的風格和形式、個人意見節目中的尖銳意見和辭鋒，均有其存在的空間，以至節目製作的台前幕後，都要容納得下擅長批判思考甚至言辭尖刻的人員參與，而在給予內部新一代人員（包括公務員和合約等僱員）更多主持節目機會的同時，不會停止起用適當的、獨立的外界人士，以保證節目質素，尤其意見多元化，立場和角度的多樣性，令到即使是少數人的觀點、甚至是令部分人士反感的意見，都有充分表達的機會，在電台上聽得見，在電視中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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